
國立聯合大學
教師參加校外EMI教學研習補助申請表
申請日期:___年____月____日

	申 請 者
	         (身分證號碼)
	學    系
	

	研習名稱
	
	主辦單位
	

	日    期
	
	地    點
	

	申請補助項目：□報名費□交通費□住宿費□課程培訓費

	研習活動性質說明

	（如有研習相關資料，請附於申請書後則無需說明）




	申請人(簽章)
	教學發展中心承辦人
	教學發展中心主任
	教務長

	
	
	
	


註:

1. 務必於研習前1週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2. 核銷時，所有核銷相關附件請檢附正本，方能核銷。
3. 若該次研習已獲他項計畫另案補助，則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經費。
